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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59� � � � � � � �证券简称：ST洲际 公告编号：2026-038号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顺黄路229号海德商务园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6,16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943,219,2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22.73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焕龙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万巍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6,816,027 96.1405 32,329,635 3.4275 4,073,600 0.4320

2、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4,540,123 91.6584 74,485,039 7.8968 4,194,100 0.444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63,745,023 91.5741 75,275,939 7.9807 4,198,300 0.445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5,745,187 96.0270 33,754,175 3.5786 3,719,900 0.3944

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3,367,227 95.7748 38,343,135 4.0651 1,508,900 0.1601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3,010,727 95.7370 38,623,535 4.0948 1,585,000 0.168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5年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398,474,246 91.6290 32,329,635 7.4341 4,073,600 0.9369

2

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356,198,342 81.9077 74,485,039 17.1278 4,194,100 0.9645

3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355,403,242 81.7249 75,275,939 17.3096 4,198,300 0.9655

4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397,403,406 91.3828 33,754,175 7.7617 3,719,900 0.8555

5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395,025,446 90.8360 38,343,135 8.8169 1,508,900 0.3471

6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394,668,946 90.7540 38,623,535 8.8814 1,585,000 0.364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全部审议通过；议案1-6对持股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赞、邓争艳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325�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26-056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珠海市昌盛路155号公司8楼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2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51,886,44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63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3日，公司总股本为2,752,152,116股,由于公司实施了股份回购计划，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股份不享有本次会议表决权，无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8,741,300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693,410,816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董事长郭凌勇先生、副董事长刘颖喆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主持本次股东会。根据《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经董事长提议并经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同意，推举董事夏文杰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2人，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叶宁先生列席会议；执行副总裁戴戈缨先生、财务总监杨拥军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2,941,045 97.7760 18,034,707 2.1170 910,692 0.107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107,973,062 85.0727 18,034,707 14.2096 910,692 0.717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余家燕、刘海伟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235� � � � � � � � � �证券简称：民丰特纸 公告编号：2026-025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出售不再使用设备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丰特纸”或“公司” ）拟将南湖厂区不再

使用设备等资产经过重新评估后再次通过嘉兴市产权交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产权

公司” ）以公开挂牌方式出售（以下简称“本次拍卖” ），本次拍卖挂牌底价在首次挂牌价

格105,059,912.00元的基础上下降10%，即94,553,920.80元。 上述标的资产经嘉兴产权

公司公开挂牌竞价， 南京首佳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已被确认为本次产权交易受让方，成

交价10935.39208万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6年度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审议通过。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概况

鉴于公司南湖厂区已全面停产，为盘活公司资产，提高公司资产运营效率及流动性，公

司将南湖厂区不再使用设备等资产重新评估后通过嘉兴产权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出售。

2026年5月18日，公司收到嘉兴产权公司出具的《产权交易签约通知函》：根据《委托

转让服务协议》《竞买及承诺》和《网络竞价交易须知》的规定，南京首佳再生资源利用有

限公司已被确认为本次产权交易受让方，成交价10935.39208万元。

本次资产交易合同目前尚未签署，根据《产权交易签约通知函》，将在2026年5月27日

下午5时前，签署《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不再使用设备交易合同》。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交易事项（可多选）

√出售 □放弃优先受让权 □放弃优先认购权

□其他，具体为：

交易标的类型 □股权资产√非股权资产

交易标的名称

本次交易标的包括公司原8号纸机、 原9号纸机、原12号纸机、原18号纸机、原19号

纸机、原20号纸机、原21号纸机、原22号纸机、原七分厂涂布机、原机修分厂、原热

电分厂、原给水分厂、原加印分厂、原丰莱公司以及公共部门的闲置机器设备及配

套备品备件。

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是 √否

交易价格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10,935.39208

□尚未确定

账面成本

在评估基准日（2025年12月31日）委估资产的账面原值（不含安装费、待摊费用）

为人民币1,266,824,229.37元，账面净值(不含安装费、待摊费用）为人民币135,

550,313.68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105,059,912.00元（含增值税价），增减值为

-30,490,401.68元，增值率为-22.49%。

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比的溢价情况

交易价格为109,353,920.80元，较账面净值增值-26,196,392.88元，增值率-19.

33%。

支付安排

□ 全额一次付清，约定付款时点：合同尚未签署。

□ 分期付款，约定分期条款：

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是 √否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6年3月16日召开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6年4月1日召开2026年

度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民丰特纸关于拟重新评估后再次公开挂牌出售不再使

用设备的议案》。 鉴于公司南湖厂区已全面停产，为盘活公司资产，提高公司资产运营效率

及流动性，公司拟将南湖厂区不再使用设备等资产重新评估后通过嘉兴产权公司以公开挂

牌方式出售。首次挂牌价格不低于上述资产的评估值共计人民币105,059,912.00元。董事

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符合国资及上市公司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全权办理

与本次转让相关的所有事项。 为提高本次资产处置效率，如果本次公开挂牌出售出现流拍

的情况，股东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按照有关规定重新公开挂牌出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民丰特纸关于拟

重新评估后再次公开挂牌出售不再使用设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6）。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交易已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不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其他第三方同意。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买方简要情况

序号 交易买方名称 交易标的及股权比例或份额

对应交易金额

（万元）

1

南京首佳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

司

本次交易标的包括公司原8号纸机、 原9

号纸机、原12号纸机、原18号纸机、原19

号纸机、原20号纸机、原21号纸机、原22

号纸机、原七分厂涂布机、原机修分厂、

原热电分厂、原给水分厂、原加印分厂、

原丰莱公司以及公共部门的闲置机器设

备及配套备品备件。

10935.39208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待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资产交易合同后再行披露。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及评估定价情况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及评估定价情况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民丰特纸关于拟重新评估后再次公开挂牌出售不再使用设备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6-006）。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次资产交易合同目前尚未签署，根据《产权交易签约通知函》，将在2026年5月27日

下午5时前，签署《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不再使用设备交易合同》。

公司将在合同签署之后及时披露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设备可以有效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运营效率，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对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最终交易影响情况以后续会计师审定后金

额为准。 本次交易不涉及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产生关联交易和同业

竞争。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与受让方将根据嘉兴产权公司相关交易规则及流程办理后续具体事宜。过渡期间

可能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后续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要求，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泉州嘉德利电子材料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嘉德利” 、

“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

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

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6〕651 号文同意注

册。 《泉州嘉德利电子材料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

（中证网：http://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http: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http://www.stcn.

com；证券日报网：http://www.zqrb.cn；中国金融新闻

网：www.financialnews.com.cn； 经济参考网：https:

//www.jjckb.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

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

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元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4,600.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约为 10.02%，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不涉及股东公开发售股

份的情形

本次发行价格 15.76元 / 股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员工参

与战略配售情况

不适用

发行前每股收益

0.59元 / 股（按照 2025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53元 / 股（按照 2025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29.72倍（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的孰低额和发行后总股

本全面摊薄计算）

发行市净率 3.50倍（按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基础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3.44元 / 股（按照 202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4.50元 / 股（按照 2025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

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战略投资者、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规定条件的

询价对象和已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账户的境内自然人、法

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禁止购买者除外），中国

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另有规定的，按照其规定处理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72,496.00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64,596.62万元

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为 7,899.38万元，具体构成如下：

承销及保荐费用 ：保荐费 440 .00 万元（含辅导费），承销费

5,074.72 万元，保荐承销费分阶段收取，参考市场保荐承销费率平

均水平及公司拟募集资金总额，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根据项目进度

分节点支付；

审计及验资费用：1,000.00万元，依据承担的责任和实际工作量，以

及投入的相关资源等因素，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按照项目完成进度

分节点支付；

律师费用：755.00万元，依据承担的责任和实际工作量，以及投入的

相关资源等因素，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按照项目完成进度分节点支

付；

信息披露费用：533.96万元；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95.70万元。

注：本次发行各项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相较于招股意向书，根

据发行情况将印花税纳入了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印花税税基为

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税率为 0.025%。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泉州嘉德利电子材料股份公司

联系人 黄圣权 联系电话 0595-87599688

保荐人（主承销商）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20-66336596

020-66336597

发行人：泉州嘉德利电子材料股份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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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嘉德利电子材料股份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泉州嘉德利电子材料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

“嘉德利”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主板

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2026〕651 号文）。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嘉德利” ， 扩位简称为 “嘉德

利” ，股票代码为“603435”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或“保

荐人（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

评估公司合理投资价值、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所属行

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 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

购倍数、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5.76 元 / 股， 发行数量为 4,600.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920.00 万股，占发

行总数量的 20.00%。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

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

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920.00

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20.00%。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一致。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

数量为 2,576.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 70%；网上发行数量为 1,104.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

根据 《泉州嘉德利电子材料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10,594.41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4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 14,720,0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104.00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 ， 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992.7542 万股， 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111.2458 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576.00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202419%。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6 年 5 月

15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缴款情况， 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

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截至 2026 年 5 月 8 日（T-3 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

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保荐人（主承销商）已在

2026年 5月 19日（T+4日）前将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

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名称

参与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福建火炬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

业务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3,631,578 7.89% 57,233,669.28 36

2

阳光电源（三

亚）有限公司

2,178,948 4.74% 34,340,220.48 24

3

新疆特变电工集

团有限公司

2,178,948 4.74% 34,340,220.48 24

4

广东能源集团产

业投资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1,210,526 2.63% 19,077,889.76 12

合计 9,200,000 20.00% 144,992,000.00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

成。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5,630,279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03,933,197.04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29,721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044,402.96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1,039,998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73,990,368.48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1.52

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

名称

配售对象

名称

证券账户

初步获配

数量

（股）

应缴

金额（元）

实缴

金额（元）

实际配售

股数

（股）

实际配售金

额（元）

放弃认购

数量

（股）

1 桂诗漫 桂诗漫 A410922625 975 15,366.00 15,336.00 973 15,334.48 2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管理的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

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 11,039,

998 股，其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1,112,458

股，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 10.08%；网下投资

者放弃认购股数 2 股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为无限售

期股份。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1,112,

458 股，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 10.08%，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3.02%。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129,723

股，包销金额为 2,044,434.48 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35%，包销股份数

量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为 0.28%。

2026年 5月 19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

销资金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

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1、承销及保荐费用：保荐费 440.00 万元（含辅导费），

承销费 5,074.72万元。 保荐承销费分阶段收取，参考市场保

荐承销费率平均水平及公司拟募集资金总额，经双方友好协

商确定，根据项目进度分节点支付；

2、审计及验资费用：1,000.00 万元，依据承担的责任和

实际工作量，以及投入的相关资源等因素，经双方友好协商

确定，按照项目完成进度分节点支付；

3、律师费用：755.00 万元，依据承担的责任和实际工作

量，以及投入的相关资源等因素，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按照

项目完成进度分节点支付；

4、信息披露费：533.96万元；

5、发行上市手续费及其他费用：95.70万元。

（注： 上述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 相较于招股意向

书， 根据发行情况将印花税纳入了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 ， 税率

0.025%。 ）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

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0-66336596、020-66336597

发行人：泉州嘉德利电子材料股份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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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嘉德利电子材料股份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